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发

出。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董事吴成智缺席本次会议，也没有委托其他董事代为投

票。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投资集安市古马岭金矿项目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决定以

８５６８

万元受让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５４％

的股权，并以向该公司增资

９２４８

万元的方

式最终取得其

６８％

的股权，实际支付总价款为

１７８１６

万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十月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古马岭金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古马岭金矿目前尚处于建设期，未正式投入生产，其所拥有的矿产资源经济价值暂时还无法在其业

绩中体现。

２

、受国际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黄金价格的波动将会影响该项目的经济效益。

３

、矿产资源采掘属于高危行业，矿山日常安全生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该项目存在一定行业安全

生产风险。

４

、目前该采矿权部分储量在送审过程中，尚未经国土资源局备案。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与自然人于林、刘顺杰、孙连

仁签署《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书》。 中国宝安总计投入人民币

１７８１６

万元投资控股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马岭金矿公司”），其中以

８５６８

万元受让自然人于林、刘顺杰所持有的古马岭金矿

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时以

９２４８

万元向该公司进行增资。 最终，中国宝安持有该公司

６８％

的股权。

２

、本次交易已获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于林，男，

１９８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为长春市二道区

＊＊＊

。

自然人刘顺杰，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为长春市二道区

＊＊＊

。

自然人孙连仁，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为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

。

以上三位自然人与中国宝安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无关联关系，亦无可能导致本次交易存

在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二〇〇八年八月七日

企业住所：集安市大路镇古马岭村

法定代表人：周立魁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黄金开采、销售。

古马岭金矿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其前身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 目前该公司拥有一个采矿权（有效期

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和一个探矿权，其探矿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到期，目前正在办理探矿权延续手

续。 该公司目前正在进行

６６

万吨

／

年的选厂、采矿系统及其配套设施建设。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古马岭金矿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３

，

９１３

，

６５６．５８ ７９

，

４５８

，

３５１．３８

其中：货币资金

６

，

６２１．９７ ７６

，

９９３．７１

预付款项

１

，

４３３

，

１６７．００ １

，

６９６

，

２２４．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０

，

９５８

，

７７４．００ １０

，

７５１

，

６７４．００

存货

４６５

，

２１２．８０ ８１１

，

０８０．５０

固定资产

３７

，

７８６

，

６４４．８８ ３０

，

９１４

，

２０８．９３

在建工程

１６

，

９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６８

，

９９８．８４

无形资产

２

，

７９４

，

５９２．７７ ３

，

１０４

，

７６０．４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３

，

５３３

，

６４３．１６ １２

，

４３４

，

４１０．９７

负债总额

９６

，

５９４

，

９１６．４４ ８５

，

５４４

，

０３７．４０

其中：短期借款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３９

，

７４５

，

９０７．３９ ３５

，

１３９

，

１２３．３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１

，

４０３．００

应交税费

－５７０．９６

应付利息

２０５

，

０７５．００ ４２４

，

０３４．７２

其他应付款

３３

，

６４３

，

９３４．０５ ２４

，

８９０

，

０４７．２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

，

６８１

，

２５９．８６ －６

，

０８５

，

６８６．０２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４

，

１１３．２３

利润总额

－６

，

５９５

，

５７３．８３ －６

，

９６４

，

１８５．６４

净利润

－６

，

５９５

，

５７３．８３ －６

，

９６４

，

１８５．６４

２

、股权及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前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于 林

１２００ ４０

２

刘顺杰

３１６．２ １０．５４

３

孙连仁

１４８３．８ ４９．４６

合 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中国宝安

３１５３ ６８

２

孙连仁

１４８４ ３２

合 计

４６３７ １００

３

、历次股权转让情况

时间 交易内容 股权转让款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股东吉林省鑫达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

４０％

股

权给于林

１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股东刘顺杰转让其所持

１９．４６％

股权给孙连仁

５８３．８

万元

上表中第

２

次股权交易价格与中国宝安本次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经公司董事局详细核查，主要是原股东

之间因长期经营合作关系及私人债权债务原因，其交易价格系按照注册资本定价方式进行；而中国宝安的

本次股权交易系按照市场评估定价的方式进行， 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为基

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４

、矿区概况

矿区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市区西南大路镇古马岭村境内，距集安市

７０ｋｍ

，有集丹公路从矿区通过，交通较

为方便，区内供水、供电设施完备。 矿区自然地理分区属长白山脉南侧，属低山区，地势切割较深，植被覆盖

厚。 矿区内最高海拔标高

５４９ｍ

，最低

１５０ｍ

，相对高差

４００～３００ｍ

。

５

、古马岭金矿公司主营业务及生产工艺

古马岭金矿公司主要从事金矿的采选业务， 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生产工艺采用浮选回收方法， 流程为： 采矿

→

破碎

→

半自磨

→

分级

→

搅拌

→

粗选

→

扫选

→

精选

→

浓

缩

→

过滤

→

金精矿。 根据长春黄金设计院编制的《选矿试验研究报告》，包括一次粗选、三次扫选、四次精选

作业，选矿回收率为

８１．５０％

。

四、交易所涉矿业权情况

１

、矿业权基本情况

（

１

）采矿权

古马岭金矿公司持有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核发的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４１３００１６３１８

号《采矿许

可证》项下的采矿权，矿山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责任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

产规模

６６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０．４５１７

平方公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拾贰年零柒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古马岭金矿最初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通过“招拍挂”的方式以人民币

１３６

万元取得采矿权，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颁发的

２２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２５６

号《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

０．２１７５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３

万吨

／

年，有限

期限贰年贰月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延续，换发了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４１３００１６３１８

号《采矿许

可证》，有效期限壹年零拾月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采矿权人、矿区范围、生产规模保持不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第二次变更延续，换发了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４１３００１６３１８

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壹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采矿权人名称变更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矿区范围、生产规模保持不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第三次

变更延续，换发了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４１３００１６３１８

号《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

司，矿区面积

０．４５１７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６６

万吨

／

年，有效期限拾贰年零柒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

２

）探矿权

古马岭金矿公司持有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核发的

Ｔ２２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１１０７１

号 《矿产资源勘

查许可证》项下的探矿权，勘查项目名称为吉林省集安市古马岭

ＩＩＩ

号带金矿详查，勘查面积

２．９２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该证目前已过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古马岭金矿公司正在办

理相关延续手续。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已受理延期申请，受理书中承诺：在

４０

个工作日办

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凭受理通知书及有效证件领证。 在《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约定：于林、刘顺杰

保证在本协议签署后两个月内办理完成探矿权延续。 因其未完成或不配合而给古马岭金矿公司造成损失

的，中国宝安有权将需由于林、刘顺杰承担的补偿款从中国宝安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且有权延期支

付各期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

探矿权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探矿权人 证号 有效期 变化原因

吉林省有色地质勘查

局

６０６

队

Ｔ２２１２００８１１０２０１８５７３ ２００８．８．２８－２０１０．８．２８

变更探矿权、变更（缩小）勘

查区范围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

Ｔ２２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１１０７１ ２００８．８．２８－２０１０．８．２８

矿权转让 （转让价款

３２０

万

元）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

限责任公司

Ｔ２２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１１０７１ ２０１０．８．２８－２０１２．８．２８

变更探矿权人、矿权延续

２

、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情况

经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古马岭金矿

３－１４－１

、

３－１４－２

号矿体保有（

１２２ｂ＋３３３

）矿石量

８８

千吨，金金属量

２８１

千克；矿区

１８－３５

线保有（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３

）矿石量

７８８５

千吨，金金属量

７５１２

千克；矿区

１６～２０

线保有（

１１１ｂ＋

３３３

）矿石量

４７０

千吨，金金属量

５２３

千克，低品位矿石（

３３３

）矿石量

３５

千吨，金金属量

２３

千克。

此外，根据《古马岭金矿

５０－１８

线补充勘探报告》，该矿区保有（

１２２ｂ＋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８５６

千吨，金金属量

１９２５

千克，矿体平均品位

１．０４

克

／

吨。 该资源储量已经送审，尚未备案。

以上合计保有矿石量

１０３３４

千吨，金金属量

１０２６４

千克，矿体平均品位

０．９９

克

／

吨。

３

、是否已具备相应的矿产资源开发条件

矿区用水、用电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矿山矿体连续稳定，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简单，采矿

成本低。

４

、股权转让涉及的费用缴纳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古马岭金矿公司按时足额缴纳与其矿业权相关的各项费用，后续税费由变更后的

新公司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个人所得税从转让方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５

、矿业权是否需履行权属转移程序

中国宝安通过本次交易持有古马岭金矿公司

６８％

的股权，并非直接受让古马岭金矿公司矿业权，本次

交易矿业权人未发生变更，无需办理权属转移程序。

６

、矿业权是否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古马岭金矿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矿业权之上不存在权利担

保或权利争议之情形，亦不存在诉讼保全、强制执行的情形。 交易标的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担保。

７

、矿业权涉及的资源开采是否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金矿开采应当取得采矿许可证、黄金开采批准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环

保验收等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文件。 古马岭金矿公司目前已取得的与金矿开采相关的资质证书主要有：

（

１

）采矿权证（

６６

万吨

／

年扩建项目）

证号：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４１３００１６３１８

矿山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责任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金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６６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０．４５１７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拾贰年零柒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

２

）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

证号：批准证国金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７

号

企业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地址：吉林省集安市大路镇

生产规模：

２０００

吨

／

日

有效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３

）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吉）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

ＹＢＹＢ２５６４

单位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

主要负责人：刘顺杰

单位地址：集安市大路镇古马岭村

许可范围：非煤矿资源开采

有限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４

）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吉）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

ＹＢＹＢ２５６２

单位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负责人：刘顺杰

单位地址：集安市大路镇古马岭村

许可范围：非煤矿资源开采

有限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目前，古马岭金矿扩建项目正在建设中，建设完成后需申请

６６

万吨

／

年扩建项目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需

得到环保部门关于

６６

万吨

／

年扩建项目竣工环境验收报告。

五、矿业权价值、作价依据、作价方法及股权评估情况

１

、采矿权评估

（

１

）采矿权评估基本情况

根据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源矿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５

号《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

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评估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主要评估参数：评估区面积

０．４５１７

平方公里；参与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

３３３

） 矿石量

１０３２．４８

万吨， 金金属量

１０２４１．５６ｋｇ

、 平均品位

Ａｕ０．９９×１０－６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矿石量

９２６．３８

万吨，金金属量

９２０３．９６ｋｇ

，平均品位

Ａｕ０．９９×１０－６

；可采储量矿石量

７３１．５４

万吨、金属量

７２６２．４８ｋｇ

，

平均品位

Ａｕ０．９９×１０－６

；生产规模原矿

６６

万吨

／

年；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１３．０４

年，评估计算年限

１４．３７

年；采

矿回收率

８５％

，矿石贫化率

１５％

，选矿回收率

８１．５０％

，产品方案为金精矿（

２７ｇ／ｔ

）；金精矿含金销售价格

２９４．５８

元

／ｇ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２４１．２２

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

２００．５６

元

／

吨；单位经营成本

１７８．６２

元

／

吨；折现率

８％

。

评估结果：经过评定估算，确定古马岭金矿公司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４３０６．５２

万元。

（

２

）评估方法

本矿设计生产能力为原矿

６６

万吨

／

年。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

一定规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开发利用主要

技术经济参数可参考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数据等确定。因此，评估认为本采矿权的地质研究程度较高，资料基

本齐全、可靠，这些报告和有关数据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ＣＭＶ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８

）》、《收

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以及《矿业权转让评估应用指南（

ＣＭＶＳ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０

）》（以下简称

《转让评估应用指南》），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计算净现金流量现值采用的折现率中包含了矿产开发投资的合理报酬，以此折现率计算的项目净现金

流量现值即为项目超出矿产开发投资合理回报水平的“超额收益”，也即矿业权评估价值。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矿业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ＣＯ

）

ｔ

———年净现金流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涉及的主要参数包括：资源储量、可采储量、生产能力、矿山服务年限、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总成本

费用、经营成本、矿产品销售收入、销售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折现率等。参数取值依据主要有三大类：一

是技术、经济基础资料，如地质勘查报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财务会计资料、审计报告等； 二是有关技

术规范和规程，如资源

／

储量分类标准、矿山设计规范等；三是相关各类统计资料。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收集

了与评估对象有关的各种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查勘。 在此前提下，分析、归纳矿山生产、技术与财务资料，确

定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

（

３

）采矿权增值原因

采矿权价值较取得时账面价值大幅增加，增值原因主要为矿业权取得时账面成本较低，取得后提高了

地质勘探程度，探明资源储量大幅增加，以及近年来黄金价格上涨较快。

采矿权账面成本入账依据为古马岭金矿缴纳的矿业权价款，包括该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取得采矿权时缴纳的

采矿权价款和

２００８

年取得探矿权时缴纳的探矿权价款。 取得采矿权及探矿权后加大勘查投入，探明资源储

量增加近

１０

吨。 期间黄金价格从

２００７

年的约

７００

美元

／

盎司上涨至

２０１２

年的约

１７００

美元

／

盎司。

详细评估过程及方法见《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

（

４

）评估增值会计处理

本公司母公司报表系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２

、整体资产评估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５

号《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股权涉及的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对古马岭金矿公司审计后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采矿

权）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反映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２８６．３８ １

，

２９１．９１ ５．５３ ０．４３

２

非流动资产

７

，

１０４．９９ ３１

，

７１５．０６ ２４

，

６１０．０７ ３４６．３８

４

其中：固定资产

３

，

７７８．６６ ４

，

１６４．１３ ３８５．４７ １０．２０

５

在建工程

１

，

６９３．５０ １

，

６９９．０４ ５．５４ ０．３３

６

无形资产

２７９．４６ ２４

，

４９８．５２ ２４

，

２１９．０６ ８

，

６６６．３８

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３５３．３６ １

，

３５３．３６ － －

９

资产总计

８

，

３９１．３７ ３３

，

００６．９７ ２４

，

６１５．６０ ２９３．３４

１０

流动负债

９

，

６５９．４９ ９

，

６５９．４９ － －

１２

负债总计

９

，

６５９．４９ ９

，

６５９．４９ － －

１３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６８．１２ ２３

，

３４７．４８ ２４

，

６１５．６０ １

，

９４１．１１

由上表表明，被评估单位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采矿权）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评估

结果为：总资产评估值

３３

，

００６．９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４

，

６１５．６０

万元，增值率

２９３．３４％

；总负债评估值

９

，

６５９．４９

万

元，无评估增减值变化；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值

２３

，

３４７．４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４

，

６１５．６０

万元，增值率

１

，

９４１．１１％

。

六、协议书主要内容

１

、主要内容

（

１

）自然人于林、刘顺杰同意将其持有的古马岭金矿公司合计

５０．５４％

的股权以人民币

８５６８

万元转让给

中国宝安，自然人孙连仁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受让权。 中国宝安在九个月内分四期支付完成该股

权转让款。

（

２

）于林、刘顺杰在负责完成所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中国宝安以人民币

９２４８

万元向古马岭金矿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其中

１６３７

万增加注册资本、

７６１１

万增加资本公积。 最终，中国宝

安持有古马岭金矿公司

６８％

的股权。 中国宝安在九个月内分四期支付完成该增资款。

（

３

）古马岭公司在原股东的配合和协助下在两个月内办理完成探矿权延续并取得新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

２

、交割安排

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于林、刘顺杰须将其转让给中国宝安的古马岭金矿公司股权

向中国宝安完成交割，前者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

３

、税费承担

中国宝安向于林、刘顺杰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无需就股权转让向其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于林、刘顺杰

依法须缴纳的股权转让税费从其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４

、过渡期安排

（

１

）过渡期间（财务审计及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协议生效次日）新发生的债务由原古马岭

金矿公司承担和清偿。 交易各方同意对古马岭金矿公司于过渡期新发生债务进行专项审计，对于经专项审

计的古马岭金矿公司于过渡期内新发生债务由于林、刘顺杰以股权转让款进行承担和偿付。

（

２

）过渡期间古马岭金矿的生产经营所产生的股东损益小于

２０

万的部分由于林、刘顺杰享有和承担，损

失超过

２０

万的部分从其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５

、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正式生效以下列条件全部成立为前提：

（

１

） 经协议各方签字或（及）盖章；

（

２

） 经中国宝安董事局批准；

（

３

） 中国宝安与孙连仁签署《经营合作协议书》；

（

４

） 本协议各方均为合法的签约主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在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关于投资集安市古马岭金矿项目的议案》及相关

材料，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

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后，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

２

、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和矿业权评估资质，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 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果合理。 本议案以及签订的交易合同，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同内容公平，交易资产权属清晰。交易定价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符合公司利益。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交易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有关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于林、 刘顺杰、 孙连仁关于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之法律意见

书》，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１

、中国宝安拟对自然人于林、刘顺杰股权收购行为，属于正常的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中国宝安可

按照我国现行之法律法规及古马岭金矿公司之《章程》规定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

２

、中国宝安拟对古马岭金矿公司增资扩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九、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旨在拓展中国宝安产业结构，增加资源类资产，增强发展后劲，

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董事会分析该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

中国宝安董事局认为本次交易，可以丰富公司的战略矿产资源储量，扩大矿业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董事局认为本次交易价格与古马岭金矿公司前次股权交易价格存在差异，主要是前次交易中原股

东之间因长期的经营合作关系及私人债权债务原因，其交易价格按照注册资本定价方式进行；中国宝安本

次股权交易系按照市场评估定价的方式进行。 中国宝安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和矿业权评估资质，评估

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古马岭金矿公司股权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矿业权评估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果合理。采矿权价值较取得时账面

价值大幅增加，增值原因主要为矿业权取得时账面成本较低，取得后提高了地质勘探程度，探明资源储量大

幅增加，以及近年来黄金价格上涨较快所致。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关于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书

２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责任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

３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责任有限公司探矿权证

４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５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投资集安市古马岭金矿事项的独立意见

６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７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

８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９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2-06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

00

在深圳市福

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行政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

00

。

4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5

日。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10

月

15

日下

午

15:00

。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行政会议室。

6

、主持人：董事冯均鸿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516,663,5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4%

；以网络投

票方式参与股东大会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1,719,0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61%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代表股份合计

518,382,674

股，占公司总股本

834,126,241

股的

62.15%

。 董事冯均鸿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517,517,9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864,704

股反对，

0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下列事项逐项表决）

（

1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发行方式

（

3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发行数量

（

4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5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6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限售期

（

7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募集资金投向

（

8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上市地点

（

9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10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796,104

股反对，

91,300

股弃权（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91,300

股）通过：决议的有效期

3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246,754

股反对，

640,65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640,650

股）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4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246,754

股反对，

640,65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640,650

股）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5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246,754

股反对，

640,65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640,650

股）通过：《关于公司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

6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246,754

股反对，

640,65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640,650

股）通过：《关于公司本次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7

、以

517,495,27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

，

246,754

股反对，

640,650

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640,650

股）通过：《关于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12

年修订）

>

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2012-04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源新材料

"

或

"

子公司

"

）与宏峰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宏峰集团

"

）签

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

"

施工合同

"

）。 本次施工合同项目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海源复合材料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 该项目相关公告详见公司

2012

年

6

月

15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2-026

的《公司关于变更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结余超募资金的公告》。 本次签订《施工合同》的相关事项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工期为

6

个月。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尽管本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工程实

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国家政策调整等等因素从而导致工程延期。

二、合同双方情况介绍

（一）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包人）

1

、公司名称：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建阳市武夷新区童游工业园区四期

TF06

3

、法定代表人：李良光

4

、注册资本：

5,500

万元

5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玻璃钢制品、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配件加工、销售。 （以上经

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源新材料是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

的股权）。

（二）宏峰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承包人）

1

、公司名称：宏峰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大道太平洋中心

C

区

B

幢商住楼

21B-22

号六层

3

、法定代表人：蔡慧钦

4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5

、主营业务：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

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

、履约能力分析：宏峰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存在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

的风险。

（三）其它情况说明：除本项目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1

年），本公司、子公司与宏峰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不存在业务往来关系。 公司、子公司与宏峰集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

．

合同的主要条款

1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厂房一、厂房三、宿舍楼、食堂及厂区附属工程

工程地点：福建省建阳市武夷新区童游工业园区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

53331.82 m2

，其中厂房建筑面积：

44648.8 m2

，宿舍楼建筑面积：

7102.42 m2

，

食堂建筑面积：

1471.4 m2

，传达室建筑面积：

109.2 m2

2

、合同价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896

万元整。

3

、工程价款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分期结算。

4

、合同工期：

6

个月。

开工日期：

2012

年

10

月

15

日；竣工日期：

2013

年

4

月

6

日。

5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

6

、合同签署时间及地点：

2012

年

10

月

11

日合同双方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签署。

7

、解决争议方式：

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 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

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以在专用条款内约定以下一种方式解决争议：

（

1

）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启动子公司实施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

所需的生产、办公、仓储等设施建设，将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投产提供有利保障。 同时

完善公司产业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大幅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

2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3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其它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002251

公告编号：

2012- 03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2

年

10

月

15

日，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步步高

"

、

"

公司

"

）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2

】

1349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1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

万股新股。

2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3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有效。

4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二、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完成。公司聘请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4,156.21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等），并且至今尚未使用完毕。 由于存在

上述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银河证券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2012

年

5

月

24

日，公司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西证券

"

）签订了《保荐协议》，聘请华西证

券担任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

机构，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上述银河证券未完成的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华西证券完成。 华西证券已指派邹明春先生和黄斌先生担任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并同时负责公司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邹明春先生、黄斌先生简历

邹明春先生：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法学硕士。 曾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空港股份

A

股

IPO

、金自天正

A

股

IPO

、洛阳钼业

H

股

IPO

、金隅股份

H

股

IPO

、中金黄金定向增发、新兴铸管公开增发、保定天

鹅定向增发、联想企业债、金隅企业债等企业融资项目，并主持北纬通信、钢研高钠和清华阳光等数十家企业

改制辅导、财务顾问和并购项目。

黄斌先生：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管理学硕士。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金种子酒非公开

发行股票、凯恩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太极实业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等项目。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2-025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接公司股东丰驰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

"

丰驰投资

"

）书面通知如下：

2012

年

6

月

8

日，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公司的

66,210,000

股股票的质押，上述

质权人已根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6

月

8

日，丰驰投资将持有公司的

66,210,000

股股票质押给了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已根

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8

月

13

日，丰驰投资将持有公司的

3,500,000

股股票质押给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方

已根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8

月

14

日，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公司的

83,000,000

股股票的质押，上述

质权人已根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8

月

16

日，丰驰投资将持有公司的

83,000,000

股股票质押给了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双方已根

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8

月

24

日，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公司的

30,000,000

股股票的质押，上述

质权人已根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8

月

27

日，丰驰投资将持有公司的

30,000,000

股股票质押给了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已根

据相关的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通知发出之日，丰驰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票

910,986,654

股，已质押公司的股票总数为

910,980,

000

股（其中，

100,000,000

股质押给了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78,630,000

股质押给了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

227,000,000

股质押给了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34,000,000

股质押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

事处、

237,850,000

股质押给了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股质押给了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3,500,000

股质押给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7.10%

。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2-032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国务院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接到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

兵器集团

"

）通知，兵器集团

已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

批复》（国资产权【

2012

】

956

号），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问题进行了批复：原则同意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同意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晋西集团

"

）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总量

31.05%

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43613.80

万股，晋西集团（

SS

）持股比例不低

于

31.05%

。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公司将结合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2-025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城市投资

"

，持

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48,245,18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2.63%

）的通知，中南城市投资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

流通股中的

4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1%

）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为其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质押期限

24

个月。

该股份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手

续。

截止公告日， 中南城市投资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累计质押

738,805,56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3.26%

，占中南城市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

87.10%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31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

2012-25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办公地址发生变更，现将公司新的办公地址及联系

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西环路

499

号德尔广场

3

号楼

邮政编码：

215228

公司电子邮箱、投资者咨询电话、传真等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公司电子邮箱：

der@der.com.cn

投资者咨询电话：

0512-63537615

投资者联系传真：

0512-63537615

以上地址自即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39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解除质

押的通知。

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质押登记日）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本

公司

5,000

万股流通股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相关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13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167%

；上述

解除质押的

5,0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32%

。 本次解除质押后，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已无

质押股份。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